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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獎勵金： 

單位：新臺幣(元) 

區分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全中運暨教育部主辦之聯賽 

(註 3) 

個人 40,000 20,000 10,000 5,000 2,500 1,200 

團體 20,000 10,000 6,000 3,000 1,500 800 

全國性優勝 (註 8) 
個人 5,000 3,000 1,500 800 － － 

團體 3,000 1,500 800 600 － － 

區域性優勝 (註 8) 
個人 2,400 1,600 800 － － － 

團體 1,600 800 400 － － － 

本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個人 1,200 800 400 － － － 

團體 800 400 200 － － － 

備註： 

(一)為獎勵參加本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及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備之正式運動賽會，不含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二)比賽獎勵金依競賽規程所錄取之名次為準，並以賽會頒發(公告)之獎狀或成績證明為依

據。 

(三)限獎勵參加全中運暨教育部主辦之聯賽(最優級組：如甲組、公開組、A級)為限，若為全

國性聯賽屬乙組及高中聯賽鋁棒組則不予補助。 

(四)團體賽係指該項比賽，不依個人成績累計(加總)計算決定名次者為限(如單項取得金銀銅

牌累計為團體總成績者非團體賽)。 

(五)團體方面之獎勵金為每人可獲之獎勵金，以法定出賽人數為團體獎勵金申請人數限制。 

(六)參加全中運以外之比賽同時獲得個人及團體多項名次時，限擇優一項申請之。  

(七)參加全中運暨教育部主辦之聯賽破全國紀錄者，加發一萬元獎金。(需檢附破紀錄成績證

明) 

(八)全國性優勝獎勵標準為個人或團體獲獎之組別其實際參賽隊伍縣市數(以國內縣市為審核

標準)達五縣市且六個參賽單位以上；區域性優勝獎勵標準為個人或團體獲獎之組別其實

際參賽隊伍縣市數(以國內縣市為審核標準)達三縣市以上或五縣市以下。 

 


